网站设计开发项目合同终止协议书
甲方：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690弄3号楼
乙方：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
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2602 
鉴于：
甲乙双方于2019年10月21日就“2019嘉和生物网站设计开发”项目签署《网站设计开发项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由乙方向甲方提供网站设计制作服务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19,776元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就原合同解除的相关事项协商一致，签署本协议书。
1、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同意原合同于2021年9月【16】日解除。
2、 甲乙双方确认，甲方已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人民币109,888元。双方同意，甲方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【30】日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85,000元，剩余款项无需再行支付。
3、 双方确认，如甲方未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期限内支付约定款项的，应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4、 本协议书签署后，除本协议书约定事项外，双方债权债务了结，甲乙双方就原合同不存在任何其他争议。
5、 因本协议书引发的任何争议，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。
6、 本协议书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；本协议书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	甲方：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	乙方：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	
	

	
	

	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	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签署日期：2021年9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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